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15-

00592 
分类： 

国民经济管理、国有资产监

管、其它;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15 年 02 月 15 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布吉林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5

年本）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政办发〔2015〕7 号 发布日期： 2015 年 03 月 02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发布吉林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 

目录(2015 年本)的通知 

吉政办发〔2015〕7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

机构: 

  为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

的核准行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国务院

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的通知》(国发〔2014〕53 号)以

及有关法律、法规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经省政府研究决定,现发布《吉林省政府

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5 年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总体要求,坚

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内
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须按照规定报送有关项目核准机关核准。企业投资建设本

目录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利用非政府性资金建设的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按照本目录执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对企业投资项目审

核简化内容、优化流程、缩短时限、提高效率、强化协同监管的原则,规范企业

投资项目核准行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二、明确任务,落实责任 

  (一)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企业投资项目,由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

亏、自担风险。除核电、大型水利水电等特定项目外,坚决取消前期工作咨询复

函等变相审批行为。各地和有关部门要简化备案手续,推行网上备案,不得以任
何名义变相审批。除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禁止发展、需报政府核准

的项目外,均应当予以及时备案。 



  (二)简化前期工作程序。各相关前置条件审批行政主管部门应同步下放核

准前置条件审批权限。企业投资项目主管部门和其他行业管理部门要建立联动

的企业投资项目服务管理体系,为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提供便利、高效的服务,

依法加强对企业投资活动的监管。 

  (三)明确核准权限。切实落实责任,按照本目录规定由省级核准的项目,核
准权限不得下放;市(州)、县(市)不准越权核准。各级项目核准机关要切实负起

责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核准手续。 

  三、改进规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一)简化审查内容,规范核准前置条件。 

  1.简化项目核准的审查内容。各级项目核准机关对企业提交的项目申请报

告,应当主要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

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依法进行审查。项目的市场前景、经

济效益、资金来源、产品技术方案等均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项目核准机
关不得干预企业的投资自主权。 

  2.企业自主选择工程咨询单位。项目单位自主选择具备相应工程咨询资质

的单位编制《项目申请报告》,其中由国家核准的项目,其《项目申请报告》应
由具备甲级工程咨询资质的单位编制。《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包括项目单位情

况、拟建项目情况、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经济和社会影响分析等内

容。 

  3.规范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对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作为

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审批手续,一律不作为前置审批。对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明确规定作为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审批手续,有关部门要按照“减少事前审查、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原则,提出改进措施。同时,有关部门要按照便利、高效

原则对本部门实施的多个审批事项进行简化合并。 

  (二)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1.加快项目核准办理。项目核准机关收到项目申请报告后,对于申报材料不

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应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项目申报单位补正。受

理申报材料后,如有必要,应在 4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委托工程咨询机构进

行评估。涉及行业管理部门职能的,应商请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在 7个工作日内出

具书面审核意见,逾期没有反馈书面审核意见的,视为同意。可能会对公众利益

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应采取适当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原则上应在受理项目申请

报告后 15 个工作日(不含委托咨询评估、征求公众意见所需时间)内作出是否予

以核准的决定或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特殊情况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

日。 

  2.加快项目选址意见的办理。城乡规划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应当依法受理
申请人的申请。涉及商请有关行业管理部门提出意见的,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可能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应采

取适当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并视情况进行专家评审。简化风景名胜区重大建设项

目选址核准程序。取消对项目设计多方案比选的要求,改进专家审查形式。规划

选址实施分级管理制度,原则上由核准项目的同级政府城乡规划部门办理,对于

省级核准审批权限下放的项目,规划选址审批权限应同步下放到同级政府规划主

管部门办理。 

  3.加快用地预审意见的办理。按照规定由市、县级核准的项目,其用地预审

意见同步下放由核准项目的同级政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办理。全面实行网上申

报制度,并简化审查内容,提高审批效率。单独选址项目中,压覆矿产资源审理、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认定与用地预审同步办理,用地预审意见在前两个事项

审查通过后,一同出具文件。已办理批次用地的园区内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单

个项目,以及已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或土地使用证的项目不再办理用地预审。进

一步简化线状工程用地预审手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在收到用地预审申请报

告 15 个工作日(不含委托评估、征求公众意见和进行专家评议所需时间)内办理

完土地预审手续。 

  4.加快环评审批文件的办理。深化环评审批制度改革,精简环评审批前置事

项,非行政许可的各类生态保护区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不再作为环评审批要件。

合理划分审批权限,严格执行《吉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暂行

规定》(吉环管字〔2014〕17 号),适时再次下放环评审批权限。加快建立建设

项目环评文件网上备案和受理制度。环境影响登记表即收即办;收到环境影响报
告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环境影响报告表 15 日内(不含委托评估、征求公众

意见和进行专家评议所需时间)提出审批意见。 

  5.加快节能审查意见的办理。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实行分级管理。简化审查
内容,取消对项目概况、能源供应情况、项目选址方面的节能审查要求。优化评

估审查流程,实现项目录入、委托、报批各环节在线完成,缩短审批时间。对于

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节能审查部门应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

知项目申报单位补正。受理申报材料后,应在 2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中

介机构进行评审,15 个工作日(不含委托咨询评估所需时间)内作出审批决定。 

  (三)规范核准时效及效力。 

  1.项目单位应在项目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抓紧开工建设。项目核准文件自印

发之日起有效期 2 年。项目申报单位应在有效期内抓紧落实建设条件,早日开工

建设。 

  2.规范金融机构审贷行为。对于依法核准或备案的项目,金融机构应当独立

审查,依法依规对项目贷款申请作出决定。特别是对于取消核准或者下放核准权

限的项目,在授信范围内金融机构不得以项目核准或者备案机关的层级较低为由,

否决企业的贷款申请。各级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3.各行业管理部门应对照项目核准文件严格办理相关手续。对于未按规定

履行核准手续或者未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项目,城乡规划、国土资源、安全生产

监管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 

  四、加强监督管理 

  (一)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除保密事项外,项目核准机关和前置条件审批机关

要依法将申报受理情况、审批流程、审批标准、审批结果等在本部门门户网站

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二)坚持依法审查项目前置条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制定的发展规

划、产业政策、总量控制指标、技术政策、准入标准、用地政策、环保政策、

信贷政策等是企业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重要依据,是项目核准机关和国土资源、

环保、城乡规划及相关行业管理等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对项目进行审查的依据。 

  (三)严控当前产能过剩行业的项目。对于当前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

玻璃、船舶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项目,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
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 号),各地、各部门不得以其他任何名

义、任何方式备案新增产能项目,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不得办理土地供应、能评、

环评审批和新增授信支持等相关业务,并合力推进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各项

工作。 

  (四)加强规划引导和市场监管。项目核准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发展战

略、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总量控制目标的制定和实施管理。城乡规划、国土

资源、环保及相关行业管理等部门要强化标准的制定和监管。加强在线监测、

项目稽察、执法检查等事中事后监管,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

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把市场监管重心下移,健全监管网络,严肃查处违

法违规建设行为,切实把市场监管职能履行到位。 

  (五)适时调整核准目录及调整前置条件办理。《吉林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

目目录(2015 年本)》根据国家发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宏观调控需

要以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专门规定的,

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对于已经和今后进一步取消核准或者下放核准权限的项目,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相应调整相关前置条件的审批权限,使地方政府更加有力有

效、就近就便地进行管理。 

  (六)外商及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商务主管部门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

业除外)进行审核或备案管理。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 年 2 月 15 日 

吉林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2015 年本) 

  一、农林水利 

  (一)农业。 

  涉及开荒的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二)水库。 

  在跨界河流、跨省(区、市)河流上建设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其中库容 10 亿立方米及以上或者涉及移民 1 万人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核准;

其余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三)其他水事工程。 

  涉及跨界河流、跨省(区、市)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

门核准;需要省政府协调的跨市(州)、县(市)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项目由省发展改

革委核准;其余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核准。 

  二、能源 

  (一)电力。 

  水电站:在跨界河流、跨省(区、市)河流上建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 50 万千

瓦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单站总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及以

上或者涉及移民 1 万人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核准。其余项目中,装机在 2000

千瓦及以上的水电站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装机在 2000 千瓦以下的小型水

电站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核准。 

  抽水蓄能电站: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火电站: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中燃煤火电项目应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

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 

  热电站: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中抽凝式燃煤热电项目应在国家依据总量

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 

  风电站:由省发展改革委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及年度开发指

导规模内核准。 

  核电站:由国务院核准。 

  电网工程:跨境、跨省(区、市)±500 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跨境、跨省

(区、市)500 千伏、750 千伏、1000 千伏交流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其中±800 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 1000 千伏交流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其余项目



中,±800 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 1000 千伏交流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

制定的规划核准,±500 千伏以下直流项目、500 千伏交流项目和跨市(州)、县

(市)220 千伏、66 千伏交流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非跨市(州)、县(市)220

千伏、66 千伏交流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核准。 

  生物质发电:农林生物质发电非供热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农林生物质
热电联产项目、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核准。 

  (二)煤炭。 

  煤矿: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 120 万吨及以上煤炭开发项目由国务

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其中新增年生产能力 500 万吨及以上的项目报国务院备案;

其余煤炭开发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国家规定禁止新建的煤与瓦斯突出、

高瓦斯和中小型煤炭开发项目,不得核准。 

  煤制燃料:年产超过 20 亿立方米的煤制天然气项目,年产超过 100 万吨的煤

制油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三)石油、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接收、存储设施(不含油气田、炼油厂的配套项目):由省发展改
革委核准。 

  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生产及接收、存储设施:由省发展改革
委核准。 

  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新建(含异地扩建)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理

部门核准,其中新建接收储运能力 300 万吨及以上的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其余项
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输油管网(不含油田集输管网):跨境、跨省(区、市)干线管网项目由国务院

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跨境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其余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
准。 

  输气管网(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跨境、跨省(区、市)干线管网项目由国务

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跨境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其余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

准。 

  炼油: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列入
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能源发展规划、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扩建项目由省发展

改革委核准。 

  变性燃料乙醇: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四)油页岩。 



  油页岩、页岩油的开采和生产: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页岩油炼化:新建及扩建页岩油炼化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三、交通运输 

  (一)铁道。 

  新建(含增建)铁路:跨省(区、市)项目和国家铁路网中的干线项目由国务院

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国家铁路网中的其余项目由中国铁路总公司自行决定并报国

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其余地方铁路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批准的规划

核准。 

  (二)公路。 

  公路:国家高速公路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地方高速公路项目

由省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批准的规划核准;普通国道网项目以及跨市(州)、县
(市)项目以及需国家和省里平衡建设条件的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余项

目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核准。 

  独立公(铁)路桥梁、隧道:跨境、跨 10 万吨及以上航道海域、跨大江大河

(现状或规划为一级及以上通航段)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跨境

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国家铁路网中的其余项目由中国铁路总公司自行决定并报国

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其余项目中 500 米及以上桥梁和 1000 米及以上隧道项
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核准。 

  (三)水运。 

  煤炭、矿石、油气专用泊位:在沿海(含长江南京及以下)新建年吞吐能力

1000 万吨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

准。 

  集装箱专用码头:在沿海(含长江南京及以下)建设的年吞吐能力 100 万标准

箱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内河航运:跨省(区、市)高等级航道的千吨级及以上航电枢纽项目由国务院

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四)民航。 

  新建运输机场:由国务院核准。 

  新建通用机场、扩建军民合用机场: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四、信息产业 



  电信:国际通信基础设施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国内干线传输网

(含广播电视网)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

门核准。 

  五、原材料 

  稀土、铁矿、有色矿山开发:稀土矿山开发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

其余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石化:新建乙烯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石化产业规划布
局方案核准。 

  化工:年产超过 50 万吨的煤经甲醇制烯烃项目、年产超过 100 万吨的煤制
甲醇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新建对二甲苯(PX)项目,新建二苯基甲烷

二异氰酸酯(MDI)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

核准。 

  稀土:冶炼分离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稀土深加工项目由省工业

信息化厅核准。黄金:采选矿项目由省工业信息化厅核准。 

  六、机械制造 

  汽车: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执行。 

  七、轻工 

  烟草:卷烟、烟用二醋酸纤维素及丝束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 

  八、高新技术 

  民用航空航天:干线支线飞机、6 吨/9 座以上通用飞机和 3 吨及以上直升机

制造、民用卫星制造、民用遥感卫星地面站建设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

准;6 吨/9 座以下通用飞机和 3 吨以下直升机制造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九、城建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由省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批准的规划核准。 

  城市道路桥梁、隧道:跨 10 万吨级及以上航道海域、跨大江大河(现状或规

划为一级及以上通航段)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道路桥梁、隧

道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核准。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项目:镇及镇以上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项目由

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污水、垃圾处理设施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核

准。 



  其他城建项目以及各类开发区、园区、集中区、功能区等基础设施项目(污

水、垃圾处理设施项目除外):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自行确定实行核准或

备案。 

  房地产开发项目:按照项目属地管理原则,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核

准。 

  十、社会事业 

  主题公园:特大型项目由国务院核准,大型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中小型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旅游: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
总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项目,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

内总投资 3000 万元及以上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其他社会事业项目:除国务院已明确改为备案管理的项目外,中直项目按国
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执行;地方项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

明确的限制类项目和省直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余项目按照项目属地管理

原则,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自行确定实行核准或者备案。 

  十一、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有中方控股(含相对控股)要求的总投资(含增
资)10 亿美元及以上的鼓励类项目,总投资(含增资)1 亿美元及以上限制类(不含

房地产)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总投资(含增资)20 亿美元及以

上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中的房地产项目和总

投资(含增资)小于 1亿美元的其他限制类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有中方控股(含相对控股)要求的总投资(含增资)小于 10 亿

美元的鼓励类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核准。 

  前款规定之外的属于本目录第一至十条所列项目,按照本目录第一至十条的
规定核准。 

  十二、境外投资 

  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前款规定之外的中央管理企业投资项目和地方企业投资 3亿美元及以上
项目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